
（丑）仟何應已收進而1[,ikAl賬

之款項；

（宙）無i1滇；罩據之支出。

（三）其他應請上立注，在之屯項，

例如：

（子）舞弊榘件或推定之舞際空

件；

（丑）浪 1t 或亻、正常耗曹暨立昱

之公款或儲存物品悄1(tn 使皿

l1 之 1L心並無訛盧，亦應提出）；

（面）所有足以牽累圖合國繼柏

付出人．駄款項之 1用支；

（祁）任何管制收支及儲 1f物品

之一般制度或詳細規則 k之缺

陷；

（辰）除有預算範 l司內所作之秤

正式核 4t之移用外，所有亻、合於

肆芯向之 1用支；

（乜）除於預算範 I同內所作之紓

正式核准之移用外，所有超出 I原

劃撥數師之敉用；

('F)所有亻、合規定之 1用支；

（四）用清 1杞存貨及審 ft,4錄之方

法，決定儲存物品登［心簿之是否硏

確。

除此以外，各審計官於報告占屮亦可敍

述下列事項：

(1i)L 年度巳經人眼而現又續獲

洋情之屯項；或雖屬以後某一年度

之事項，但肆似＇在預聞萁'ii 者。

壬．各審計官或其所委任之 1＼理人U

應以下列語句備名簽證1Iigi\kH : 

"上列賬日業經依照吾入之訊1示予

以審核o 所有必要之報告與解秤均輕

优核在案。今審核竣弔，吾人認為賬

H 確實無訛。特此證明。"

於必要時， i祈忝人＂除吾人報伟苔內所

共麻見外＂一語o

癸．各審計官無駁IEiUkl1 中任何項「1

之權，但審計委員會根據審核賬 II 及記

錄之結果，擬向上倉建議駁囘某租 11 時，

應先向祕占反作此建議，俾便採取適常

打動。如祕 if-k 對審計委 u 會所提之

駁 lU」建；；義無所打動盼，該委 U會應將此

種情形報 {I;- 人會，！足其 i`t 必。

（一九四六年 f· 二 H 七 l I 

湄［i.I- 次全帶會，＇&)

七十五（一）．即時傳譯制度

肆

對於祕凸長報｛叭I} I ＆笛五委員會 f:I..] 若

「 fl::&所發K之心見，業 f·審 ik:

一·對於卽時博譯制度，暫時亻、擬作H

何決定，但建潢繼續採用視行傅，澤h法，待

1,· l1t1肆盼再作最後決定。

:_:.清祕 l「 k hI、·屈上倉！用會前，於礽

二個會渣室及第二個委「1會會淑宅內裝泗卽

時 1專譯，没懾。

七將第二個會議屯與第二個委日會會

＇，義字內裝許卯時博，澤，＇這i之提議交與且些互

佑筍間鵲淆詢委 [i 會考慮。該歪且旦、並應從

預箝',-塲考慮是－ f這以設置－利用無線1E之

卽 II} ｛專譯裝備，以 1＼朴現有之如懾。

（一九四六年 I· 二 JI 七 II

第 EI^＊仝體會淑）

七十六（一）．聯合國職員之特權與

豁免

太倉

業已衿盧祕苔反之提議／該提淑略謂：

依據礴合1堝特權豁免公約第Ii．條第 I·七節之

規定，釕3五條與泊．七條所適用之各卡(!'IYU 應

包括鹽立量l 仝怕職［i, 但於當地徵聘面其I.

耷按時率計算之僱 ti ，亻Jf 其內；

茲核 1lU舟一九四六年二 JI f ·: :: I J 大會阱
洫過之聯合 1鹵特權豁免公約弟 Ii．條與滄七條

`－～-－~～·一--－....-－~～

所論及之特權與豁免授與鹽立士g令將職 U,

但 1f常地徵聘而JtJ：耷按 1!k 钅gin] 之僱 U,

亻Jflt 內。

1 ．文件 A/C.5/85 。

（一九四六年 I·二） l 七 H

第五 I· 次全體會澡）

2. 文件 A/116 及 Ail 16/Add.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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